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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证券代码：839769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惠美股份      主办券商：华西证券 

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签署展期协议的公告 

 

一、交易概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公司拟与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创宇公司”）及股权转让

受让方（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兴）签订

《关于<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>之展期协议》，展期协议涉

及展期创宇公司向公司的借款本金 682,463.04 元，受让方（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

限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兴）未支付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合计

4,400,000.00 元。从 2022 年 12 月 21 日起，截止时间以实际签订的《关于<四川创

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>之展期协议》为准，展期的未支付的股权转

让款、借款按照年化 7%的利息计算，由股权转让受让方（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

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兴）和创宇公司按月支付公司利息。 

（二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

（三）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3 年 1 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拟

签署＜展期协议＞》的议案。表决结果：赞成 5 票、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，不存

在回避表决的情况，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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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石盘工业园区 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石盘工业园区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钟凤兴 

实际控制人：钟凤兴  

注册资本：20,000,000 

主营业务：生产、批发、零售化纤原料、特种纤维原料、纺织面料、机械电

气设备、金属及建材、化工材料（不含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民用爆炸物品、

易制毒品化学品）的销售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）  

受让方一： 

名称：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柯茶英 

住所：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越王峥村北坞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壹佰万整 

经营范围：化纤、纺织机械设计及制造；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） 

受让方二： 

名称：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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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夏琦 

住所：绍兴市柯桥区夏履镇埠头村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伍佰万元整 

经营范围：涤纶加弹，生产、加工，针纺织品出口；经销：化纤原料、金属

材料、针纺织品、服装及服装辅料；货物进出口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的经营活动） 

受让方三：钟凤兴 

关联关系：无关联关系。 

三、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股权转让款 4,400,000.00 元、借款 682,463.04 元及未收回

股权转让款、借款产生的利息。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展期股权转让款、借款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宜宾市屏山县屏山镇石盘工业园区 

（二）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公司与创宇公司及股权转让受让方（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绍兴远瞩

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兴）按照签订的《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

书》约定，公司已对本次转让四川创宇特种纤维有限公司 35%的股权在四川省屏

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，股权转让受让方：绍兴新纶

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兴分别质押了创宇公司 15%、

10%、10%的股权质押给公司，公司足额收到股权转让款解除前述股权质押。 

四、展期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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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方拟签署的展期协议经双方协商，最终按照双方签署的展期协议执行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股权转让受让方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

凤兴分别应付公司股权转让款 1,885,714.29元、1,257,142.86元 1,257,142.85

元展期至 2023年 11月 21日（从 2022 年 12月 21日起，分 8期支付），创宇公

司应付公司借款 682,463.04元展期 2023 年 12月 21日，利息按照年化 7%计算，

由股权转让受让方（绍兴新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、绍兴远瞩化纤有限公司、钟凤

兴）和创宇公司按月支付公司利息。 

（二）展期协议的其它情况 

展期协议约定的其它情形根据双方签署的展期协议确定 

六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创宇公司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再次展期，公司是结合创宇公司目前经营

现状、未来经营发展及偿债能务等综合权衡作出的审慎判断后的决策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》 

 

 

宜宾惠美纤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月 13日 


